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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香港南區管弦樂會交流音樂會 1 月 1 日演出安排事宜 
致︰香港南區管弦樂團團員﹑ 愛樂樂團團員﹑ 合唱團及家長們︰ 
    本團將於 2014 年 1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晚上七時卅分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「2014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交流音樂會」活動，為
統計當日參與演出之團員人數﹑ 膳食及交通安排，故請所有團員無論參演與否，均必須由家長填妥下列回條於 2014 年 12 月 14 日
（星期六）前交回助理或傳真本團，以便作出各項統計。 
集合時間﹑ 地點及交通安排︰ 

所有管弦樂團員若需乘搭旅遊車前往演出地點，有一部旅遊車在海怡西商場開出（近中國銀行），時間為 2:15pm， 
途經香港仔大快活時間約為 2:25pm （逾時不候）。另有 2 架旅遊車予合唱團﹑ 管樂團及弦樂二團，西商場開車時間為 3:45pm 
直達香港大會堂音樂廳。當晚活動完畢後大會安排 3 部旅遊車接返海怡，其中 1 部途經置富及香港仔。坐滿即開車，敬請注意。不
乘搭大會安排旅遊車的管弦樂團必須於 3:00pm 自行到達演出場地，而合唱團及弦樂二團的團員則必須於 4:30pm 到達。 

2013 年 12 月 27 日非聖誕公眾假期停練安排 
    上列日期香港南區管弦樂團（包括管樂團及弦樂二團）停練一次，謹請各團員留意。 

2013 年 12 月 28 日合唱團加練安排 
    合唱團於 2013 年 12 月 28 日（星期六）晚上 7:30-8:30 在海怡社區中心進行加練安排，參演者必須出席。 

2013 年 12 月 29 日弦樂二團加練安排︰ 
    弦樂二團將於 2013 年 12 月 29 日（星期日）下午 3:30-5:00 在海怡社區中心進行加練安排，參演團員必須出席。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管弦樂團加練安排︰ 
    管弦樂團將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晚上 7:30-10:00 在海怡社區中心禮堂進行演出前總綵排，參演團員必須出席。 

演出日綵排時間安排︰ 
2:00-3:15pm  表演嘉賓綵排《北京八中金帆交響樂團》 
3:15-3:45pm 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綵排（齊漢芳指揮演奏的曲目） 
3:45-4:15pm 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綵排（呂曉一指揮演奏的曲目） 
4:15-4:45pm  香港青年愛樂團綵排（呂曉一指揮演奏的曲目） 
4:45-5:45pm 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﹑ 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演奏及合唱的曲目） 
5:45-6:20pm  弦樂二團綵排（李秀梅指揮演奏的曲目） 
6:20-6:50pm  管樂團綵排（何文耀指揮） 

演出日膳食安排（飯盒或麥當奴飽及水） 
    為免浪費當晚大會預備的膳食，本團只會預備有簽覆回條的參演團員享用，故請各團員最遲於 2013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
前交回助理。當日參演的團員用膳時間在 6:00-6:45pm。 

索取免費入場券安排 
    需要索取免費入場券的團員（不計參演團員在內），填妥下列覆函後，本團將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起派發。 

備註︰  
1. 當日活動入場時間在 7:15pm，不設劃位，典禮及活動在 7:30pm 正式開始。 
2. 請各團員穿著整齊演出服裝參與綵排及演出，男女團員均須穿黑襪及帶備黑色樂譜夾，管弦樂團男團員須穿著黑色西裝外 
套。參演團員須結領呔或蝴蝶結。 

3. 管樂團及弦樂二團演出後將會安排在音樂廳樓座欣賞節目，如選擇演出後離去，請預早通知所屬樂團助理或以回條填覆。 
參演團員若對上列團服及活動安排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96001579 與霍先生或 90315687 馬小姐（合唱團）聯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監林啟暉議員謹啟 
2013 年 12 月 6 日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回 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覆︰香港南區管弦樂團林啟暉總監 

南區文藝協進會 



   本人為《管樂團團員 / 弦樂團團員/ 合唱團團員》，   將會（參與演出/ 無暇參與演出） 

現已知悉香港南區管弦樂團於 2014 年 1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晚上 7:30 分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各項事宜。就上列事項本人有 
以下的的選擇︰ 

管弦樂團團員上車共____人（海怡開車 2:15pm/香港仔開車 2:25pm/自行前往 2:45pm）。 

管樂團﹑ 合唱團或弦樂二團團員上車共____人（海怡開車 3:45pm/自行前往 4:30pm）。回程有 3 部旅遊車，坐滿即開，不用登記。 

需由大會安排當晚膳食（適用於演出團員，為免浪費，必須簽覆）  不需安排膳食。 

索取入場券____張（不計算參演團員）。   

管樂團及弦樂二團演出後將會由家長在後台接回或自行乘車離去，並清楚知道責任由家長或團員自行負責。 

團員姓名︰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︰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︰____________ 

2013 年 12 月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註︰12 月 14 日前截收回條/亦可傳真示覆 28731877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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